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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53桃園市桃園區莒光街1號3樓

承辦人：股長 何中偉

電話：03-3387506

電子信箱：10025731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桃園區龍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政字第110008624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政風處函、110年十月慶典期間執行機關維護工作要項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110年

十月慶典期間專案安全維護計畫、機關安全檢查表、公務機密檢查表 

(376735100E_1100086241_ATTACH1.pdf、376735100E_1100086241_ATTACH2.

odt、376735100E_1100086241_ATTACH3.docx、

376735100E_1100086241_ATTACH4.doc、376735100E_1100086241_ATTACH5.doc)

主旨：檢送本局所屬各級學校「110年十月慶典期間專案安全維

護計畫」，請查照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政風處110年9月11日桃政安字第1100005337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為確保110年十月慶典期間本局所屬各級學校之安全，防止

危害、破壞、竊(洩)密及重大危安狀況發生，期結合可動

員之行政力量，加強辦公廳舍安全措施，防杜維安或洩密

事件，確實達成機關安全與公務機密維護任務。

三、請貴校於十月慶典工作期間（110年10月9日至11日），依

據附件表單辦理相關安全檢查作業並存參，無須報局備

查。

四、檢附「110年十月慶典工作期間專案安全維護計畫」、「機

關安全檢查表」、「公務機密檢查表」各1份。

正本：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、本市各市立學校〈不含秀才分校〉、本市各市立幼兒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00005721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09/22 11:2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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園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各科室(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政風室除外)

副本：

84


